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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崇左市人民医院医疗废物处置服务项目
预算总金额：181.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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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35393631][bookmark: _Toc28359091][bookmark: _Toc28359014][bookmark: _Toc44229880]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服务的承接单位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包括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单位），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属于监狱企业的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供应商具有医疗废物处置经营许可资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三、采购需求
	项号
	服务名称
	数量
	项目需求

	1
	医疗废物处置服务
	1项
	一、项目概况
1.崇左市人民医院开放床位数830张，产生医院废物包括：感染性医疗废物，损伤性医疗废物等，每天约100箱。
2.服务期限：2年
3.项目预算：181.77万元
二、项目相关要求
1.成交人负责不少于每天一次的频次，必要时应采购方的需求进行转运；至采购方医疗废物暂存间接收并运输医疗废物至处置场所。
2.成交人按《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的规定做好医疗废物的收集、运输工作，防止医疗废物在运输、处置过程中造成泄漏和二次污染。
3.成交人负责采购方在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医疗废物的装卸、运输、鉴别、处置及周转箱清洗等服务。
4.成交人负责妥善保管好采购方所提供的医疗废物暂存周转箱，因人为原因造成周转箱破损、毁坏或丢失由成交人负责赔偿。
5.成交人负责医疗废物移交后的管理责任，并负责提供相应的交接票据凭证并按要求填写完整。
三、服务具体要求：
1.成交人对收运的医疗废物负责按《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处置，严禁违法回收利用医疗废物和买卖医疗废物，如违规处置产生的责任由成交人自行承担且采购人发现后有权向相关部门举报其违法行为，拒绝支付处置费并向监管部门备案后终止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置合同。
2.收运医疗废物的车辆、工具由成交人提供。采购人保障成交人收运人员、收运工具及收运车辆能快捷、无障碍出入医疗废物暂存间（如因建筑结构原因，无法直接到达，由双方另外协商交接方式），采购人保证车辆能到达医疗废物暂存间或交接指定地点，尽量减少转运环节，成交人保证医疗垃圾交接、转运过程中无丢失、无渗漏、无遗撒并达到其他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如出现意外情况造成医疗废物遗弃、撒漏﹑损害等污染环境的情况，由成交人负责清理干净场地。如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采购人经济损失。
3.医疗废物周转桶或箱由成交人提供，并负责做好清洁消毒管理。如桶或箱非人为因素破损由成交人及时增补。
4.成交人应按约定时间定时到采购人指定的医疗废物暂时贮存地点收运医疗废物，并于 17：00 时前完成医疗废物收运，规范完成医疗废物回收及运输，保证医院医疗废物暂存间医疗废物日产日清（原则上做到日产日清，特殊情况下医疗废物在暂存间内停留时间不得超过 48 小时）。如收运时间临时变更的，应提前通知采购人,如无故不按约定接收采购人当天的医疗废物，采购人可拒缴当日应缴的处置费。如遇采购人有上级检查时，成交人必须配合采购人提前把医疗废物收运。
5.成交人收运医疗废物时应严格按照操作程序收运，不得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6.成交人收运医疗废物时，由采购人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实填写医疗废物转移收运联单，并双方签字确认，每月底交采购人负责人根据转移收运联单进行统计、核对。
7.成交人在收运过程中应当确保安全，如在收运采购人医疗废物及运输途中发生的任何事故，责任由成交人承担。
8.成交人应按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对采购人贮放医疗废物进行专业指导。
9.成交人必须建立健全可查询、可追溯的交接--运输--处置台账。

	商务要求：
1.服务期：2年。
2.服务地点：广西崇左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3.协商报价包含人员费用、收集费用、运输费用、处置费用、医疗垃圾桶使用费用、车辆设备使用费用、利润税金等为完成采购项目规定的一切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合同履行过程中，采购人不再支付合同以外的其他费用。
4.合同签订时间：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
5.验收：
（1）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2）按约定的时间到项目采购人指定的医疗废物暂时贮存地点收运医疗废物。收运时间临时变更的，应提前通知项目采购人。不影响项目采购人的正常工作秩序，否则造成不良后果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3）成交供应商每季度应完成服务后应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进行验收，采购人应在收到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由双方签署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公章，双方各执一份。
（4）双方应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双方合同、报价文件验收。
（5）采购人在初步验收或者最终验收过程中如发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成果不满足报价文件及本合同规定的，可暂缓向成交供应商付款，直到成交供应商及时完善并提交相应的服务成果且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付款。
（6）采购人验收时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成交供应商应自收到采购人书面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解决，否则采购人有权不出具服务验收合格单。
6.服务规范标准：服务过程符合国家及广西的有关危险废物处置安全及相关环保、职业健康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7.供应商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采购标的成本、同类项目合同价格以及相关专利、专有技术等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8.付款方式：采购人按月向成交人支付服务费，采购方在收到成交人开具的发票后，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在每月月底前将上月的服务费汇入成交人指定帐户。


附件1：            医疗废物种类及特性分析表
产废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类别
	特征
	常见组分或者废物名称

	






感染性废物
	






携带病原微生物，具有引发感染性疾病传播危险的医疗废物
	1.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物品，包括：
棉球、棉签、引流棉条、纱布及其他各种敷料；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及一次性医疗器械；废弃的被服；其他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物品。

	
	
	2.医疗机构收治的隔离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

	
	
	3.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

	
	
	4.各种废弃的医学标本。

	
	
	5.废弃的血液、血清。

	
	
	6.使用后的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及一次性医疗器械视为感染性废物。

	损伤性废物
	能够刺伤或者割伤人体的废弃的医用锐器。
	1.医用针头、缝合针。

	
	
	2.各类医用锐器，包括：解剖刀、手术刀、备皮刀等。

	
	
	3.载玻片、玻璃试管、玻璃安瓿等。


















附件2：
医疗废物包装技术要求

l.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用品、医疗器械及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物品统一装入有警示标识、防渗漏的专用医疗垃圾袋内，盛装的医疗废物达到包装物的四分之三时，采用有效的扎口方式，使包装物封口紧密，盛装医疗废物的每个塑料袋，按分类要求必须贴有标签，标签的内容科室、日期、类别、特殊说明等，并冷藏储存。
    2.传染病人及疑似病人的生活垃圾按医疗垃圾处理，传染病人及疑似病人的医疗垃圾用双层医用垃圾袋盛装并及时密封后冷藏储存。 
    3.检验科微生物室的培养基、标本、菌种、毒种保存液等高危险废物就地压力蒸汽灭菌或化学消毒处理后装入双层医疗垃圾袋中，按感染性废物收集处理并冷藏储存。 
4.各种废弃的医学标本、血液、血清，装入双层医用垃圾袋中按感染性废物收集处理并冷藏储存。
5.针头、缝合针、手术刀、手术锯、玻璃试管、玻璃安瓶、载玻片等，应放置到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利器盒内，并表面贴标签，说明类别及需要的特别说明。

 (
4
)
